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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〔2020〕20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危旧房屋翻建审批补充事项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泉州出口加

工区管理局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解决房屋安全隐患，保障群众住房安全，在《中共

晋江市委办公室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石结构及危

旧房屋改造规划建设管理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晋委办〔2014〕

73号）的基础上，制定危旧房屋翻建审批补充事项，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我市危旧房屋翻建审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危房原址翻建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关于采取证据固化办理翻建手续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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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，因权属复杂、经济条

件等原因无法及时办理危房翻建。可先采取预审、证据保全等

方式固化翻建手续后，进行拆除，不影响今后办理个人危房翻

建等相关权益。固化手续实施细则，由属地镇（街道）根据工

作实际自行制定，向市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市石改办）报备。其中，城市规划控制区范围

内的 6 个街道办事处、陈埭、池店、紫帽、西滨，房屋权属人

在办理证据固化时，须填写《晋江市危旧房屋拆除证据固化备

案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一并向市石改办报备。

（二）关于道路两侧个人房屋无法办理翻建手续的问题

1．已批详细规划或相关部门特别规定的道路两侧个人房屋

翻建手续的问题

世纪大道（包含世纪大道南拓段）、晋新路、沿海大通道、

大深线、内安路、324国道等特殊地段的危房翻建，按已批详细

规划或相关部门的特别规定执行。

2．道路现状已建成、但未达到规划红线宽度的道路两侧房

屋办理翻建手续的问题

位于现状已建成的 30米及以下的次干道、但该道路现状宽

度未达到规划红线宽度的个人房屋，无法办理翻建审批，且无

法异地新建的。此种类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，在符

合“一户一宅”（一本公安户口簿为“一户"，家庭人口数以户口簿

登记常住人口为准；“一宅”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户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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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一处宅基地，以下类同）且该道路非列入市政府年度重点

项目库及上级年度建设计划的前提下（由市自然资源局、交通

运输局核对确认），允许按照现有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政策办

理就地翻建审批，但建筑物应退让已建道路边线不少于 5米。

3．尚未实施的道路规划路网红线范围内无法办理翻建手续

的问题

位于 30米及以上的尚未实施的市域快速路、主次干道规划

红线范围内的个人房屋，无法办理就地翻建审批，且无法异地

新建的。此种类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，在符合“一户

一宅”且该规划道路非列入市政府年度重点项目库及上级年度建

设计划的前提下（由市自然资源局、交通运输局核对确认），允

许按照现有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政策办理就地翻建审批。

二、危改异地建设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

有土地权属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，因不符合镇

区控规、村庄规划用地性质（包括位于规划路）等，无法进行

就地翻建的，但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、异地新建条件的，在原

宅基地自愿无偿退还村集体后，所在村（居）有条件可以提供

异地选址（新选址地块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），

按新宅基地审批方式予以批准建设。

三、危房翻建土地权属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关于补办宅基地手续办理就地翻建的问题

1987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期间建设的，存在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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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安全隐患且无权属证明材料的个人房屋，在符合市宅基地管

理审批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后，申请就地

翻建；确实无法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的，所属镇（街道）人民

政府（办事处）应严格把关，在符合“一户一宅”原则的前提下，

确定其房屋归属，按照现有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政策进行审

批，此类就地翻建审批手续，不能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。

（二）关于已经批准但未实际征收区域内危房翻建的问题

位于省政府已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项目区域内的

重大安全隐患个人房屋，无法办理翻建审批。存在重大安全隐

患个人房屋，经属地镇（街道）会自然资源局核对确认没有实

际征收，在符合“一户一宅”原则的前提下，允许按照现有石结构

及危旧房屋改造政策办理就地翻建。此类就地翻建审批，不能

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。

（三）关于国有土地上危旧房翻建的问题

土地所有权为国有、其地上住宅无办法办理农村宅基地使

用权权属认定，在符合“一户一宅”原则的前提下，允许由属地镇

（街道）确定其房屋归属，按照现有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政

策办理就地翻建审批。此类就地翻建审批，不能作为办理不动

产登记的依据。

四、老房子修缮涉及产权复杂问题的处理意见

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房子（含祖厝、祠堂等），在修缮申

请资金补助须提供权属证明时，由于年代久远、产权复杂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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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完整的权属证明，可由所在村委会（居委会）证实权属所

有、四邻权属无纠纷，但不能作为今后析产和翻建的依据。

五、传统建筑危房修缮保护问题的处理意见

已公布的 279 栋历史建筑以及登记为历史建筑普查线索的

建筑，经初步评估，列入重大安全隐患的，须立即撤离居住人

员，限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等级鉴定，并组织

加固修缮。对于其它闽南古大厝等传统民居建筑，遵循能保则

保原则，组织加固修缮保护，确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需拆除或

改造的，统一收集旧构件、旧材料，以便用于今后传统民居建

筑的修缮维护，防止有价值的传统建筑构件流失或损毁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石结构及危旧房屋改造工作领导

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同协作、狠抓落实，及时为基层危旧

房屋翻建提供技术服务和工作指导；市石改办要负责牵头实施，

统筹协调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根据各自辖区实际制定具体落实细

则，落实办法要及时向市石改办报备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把关。在房屋安全“百日大整治”期间，经所

在镇（街道）技术力量判定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，

可直接作为本次危房翻建的判定依据。今后，凡是存在重大安

全隐患的个人房屋（砖木、夯土、石结构房屋除外），必须提供

有资质检测机构的质量安全鉴定报告，作为判定依据。各镇、

街道应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规定，对以上审批流程进行严格把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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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严控制翻建规模。

（三）规范档案管理。要严格执行现有石结构及危旧房屋

改造政策，对先行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个人房屋采取证据保全，

实行一户一档，规范档案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镇（街道）作为全市石结构及危

旧房屋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具体运作，健全巡查制度，

严格按照批准的建筑红线、建筑规模进行监管。发现正在进行

的违法建设行为，由所在镇（街道）会同城管部门责令违法建

设当事人停止建设、限期自行拆除，对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

拆除的，可以依法查封施工现场，并可以对违法建设部分依法

立即拆除。市石改办成员单位定期开展联合专项检查，对发现

问题立即督促整改，对违纪违法行为及时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

置。

本通知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。

附件：晋江市危旧房屋拆除证据固化备案表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2020年 6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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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江市危旧房屋拆除证据固化备案表

镇（街道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户主姓名 共有人 联系

电话

身份证件号

房屋地址

旧房状况

□严重破损

□一般破损

□无房 房屋结构

□混合结构 □竹木结构 □石结构

□钢混结构 □夯土结构 □茅草泥

□砖混结构 □砖木砖石 □其他

是否住人
□是

□否

房屋

所有情况

□自有□继承

□其他

是否另有居

所

□是 □自有

□否 □租住

批准用地面积 实际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

个人住宅房屋

现状及用地现

状图

户主签章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备案意见

乡镇村建站 ：（盖章） 乡镇政府：（盖章）

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间： 年 月 日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（盖章）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镇（街道）、住建局各存一份。2、原建筑物界址用黑线，土地

权属界址用蓝线表示。3、提供备案表同时附身份证明复印件、房屋测量报告、房屋现状图片、

房屋权属人同意拆除的具结书、2008 航拍影像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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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

村局、城市管理局。

抄送：市有关领导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


